
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

毕业实习工作试行办法 

 

毕业实习是高等职业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使学生获

得实际生产知识、技能和实际管理经历，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

解，培养与提高能力的重要实践环节。为加强实习工作管理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一、毕业实习有关文件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实习大纲 

实习大纲是实践教学的指导性文件，各专业的毕业生实习内容应

根据教学计划的要求在实习大纲中具体规定。实习大纲应由各专业教

研室制定，经系审核后在实习开始前一个月上报教务处备案，并于实

习开始前一周下达到参加毕业实习的学生及教师。 

实习大纲的内容应包括： 

1．实习时间（周数）、实习目的与要求（含通过实习所应掌握的

基本技能）； 

2．实习内容与方法； 

3．实习成绩考核办法与评定标准。 

（二）实习计划 

实习计划要根据实习大纲及实习场地等实际情况按年度制定。实

习计划应明确具体时间安排、具体实习场地或实习单位、具体实习专

业内容、实习人数、实习的组织领导、指导教师安排及分组名单、实

习纪律和注意事项等。毕业实习计划由系主管领导组织制定，在实习

开始前 2 周上报教务处，并于实习开始前 1 周下达给承担具体组织指

导实习工作任务的教师。 

（三）毕业实习鉴定表 

毕业实习结束后，每个学生应按实习鉴定表中所列事项如实填

写。指导教师要根据实习成绩评定标准和实习单位意见确定学生实习

成绩，并以系为单位交至教务处。 



二、毕业实习的组织领导 

（一）各系要重视学生的毕业实习工作，成立由系领导和专业教

研室参加的毕业实习指导小组，负责指导学生的毕业实习工作。 

（二）选派熟悉本专业业务、责任心强的同志担任实习指导教师。

未取得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，原则上不能单独指导毕业实习。 

实习指导教师要按实习大纲、实习计划组织学生的实习活动。在

实习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，以培养学生能力（包括学

习能力、独立工作能力、分析解决问题能力、社会交往能力等）为重

点。在整个实习过程中，指导教师应注意以身作则、为人师表。 

（三）教务处要及时了解各系学生实习工作进展情况，及时向主

管领导反映存在的问题。 

（四）每届学生毕业实习前，系领导要亲自做实习动员，提出具

体要求，明确实习任务，实习中要加强检查和指导工作，实习结束后

做好工作总结。 

（五）毕业实习介绍信以系为单位到学校有关部门统一办理。 

三、建好校内实习基地和实验室 

校内实习基地或实验室也是提供毕业实习的重要场所，其建设要

列入学校整体建设规划。各系要加强对实验室或校内实习基地的管

理，建设一支合格的实习实验教师队伍。同时，加强与校外实习基地

的合作，为学生实习提供良好的条件。 

附：毕业实习鉴定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毕业实习鉴定表 
 

姓  名  班  级  指导教师  

实习单位  实习时间  

实习内容： 
 

 

 

 

个人实习情况总结（学会或解决的问题，存在的问题） 

 

 



实习单位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

实习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

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指导教师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师签字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实习成绩  指导教师签字  

 


